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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立非執行董事

本公佈乃根據上市規則第 3.11條及 3.23條有關上市規則就上
市發行人之獨立非執行董事及審核委員會之規定而發表。

茲提述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
3.10(1)條有關上市發行人最少須有三名獨立非執行董事之規定，
以及第 3.21條有關上市發行人須成立最少由三名非執行董事組成
之審核委員會之規定。根據第 3.19條，上市發行人須於 2004年 9
月 30日前符合上述規定。

於本公佈日期，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之獨立非執
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及曾令嘉先生，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由彼
等組成。本公司已盡力物色多一名人選出任本公司之獨立非執
行董事，彼將同時獲委任為本公司之審核委員會成員，然而物
色合適人選並不容易，本公司需要更多時間處理。

本公司將盡快委任多一名獨立非執行董事，以符合第 3.10(1)條及
3.21條之規定。

承董事會命
中信資源控股有限公司

主席
郭炎

香港， 2004年 10月 5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  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郭炎先生、馬廷雄先生、李素梅
女士、秘增信先生、邱毅勇先生、孫新國先生、曾晨先生及張極井先生，
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范仁達先生及曾令嘉先生。


